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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陆丰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陆丰市财政局委托，对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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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陆丰市积极推进“奋力裂变发展、实现蓝色崛起”高潮发展动力，

积极推进产业发展，培养制造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建设制造强市，

对突出当好粤东蓝色崛起示范区、汕尾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老区振兴发展排头兵

具有重要性意义。陆丰市规划建设产业园区，为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及培养当地

产业发展做好铺垫。

根据《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同意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享受省产业转移

政策的复函》(粤经信园区函〔2016〕45 号)第一点意见“一、加快完善园区基

础设施等配套条件，依法依规做好园区规划、开发、环保、用地、招商引资、项

目落地、服务管理等工作、推动园区开发建设取得实效”，《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陆丰市产业转移工业园申报材料意见的函》(粤发改区域函〔2015〕5842 号)

第一点意见“严格落实国家、省主体功能区中重点开发区的功能定位及相关配套

政策要求，优化该区域资源环境配置”。在工业园区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的同时，按照“产业集聚、布局集中、用地集约”的总体要求，坚持“政府推进、

社会参与、多元投入、互利共赢”的原则，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筑巢引凤，加快项目入园，尽快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着力构筑中小企业创业平台，

做大做强工业园区。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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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 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23 年度已安排专项

债券资金 6,000.00 万元，其中：1月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

4,900.00 万元，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3.19%，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

还本付息；5月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三期）1,100.00 万元，

发行年限二十年，实际利率 3.00%，每半年付息，第二十年年末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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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347,900.00 万元，假设融资

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

息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计

已融资 4,900.00 4,900.00 3.19% 3,126.20 8,026.20

已融资 1,100.00 1,100.00 3.00% 660.00 1,760.00

第一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二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三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四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五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六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七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八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九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一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二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三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四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五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六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七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八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十九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14,089.95

第二十年 347,900.00 347,900.00 4.05% 14,089.95 361,989.95

合计 353,900.00 285,585.20 639,485.20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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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停车费收入、广告牌

收入、充电桩收入、污水处理收入、供水收入、产业用地租金收入。在债券存续

期内，本项目合计收入 1,285,420.26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人工成本、管理成本、

维护费成本、商业设施业务成本。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65,631.05

万元。（详见附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

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1,219,789.21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580,304.01 万元，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

收益情况以及现金流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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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运营收益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000.00 3,786.20 9,786.20

第一年 14,089.95 14,089.95 0.00

第二年 14,089.95 14,089.95 0.00

第三年 14,089.95 14,089.95 0.00

第四年 14,089.95 14,089.95 67,659.36

第五年 14,089.95 14,089.95 67,532.37

第六年 14,089.95 14,089.95 68,685.97

第七年 14,089.95 14,089.95 68,545.96

第八年 14,089.95 14,089.95 69,750.23

第九年 14,089.95 14,089.95 69,595.87

第十年 14,089.95 14,089.95 70,852.64

第十一年 14,089.95 14,089.95 70,682.45

第十二年 14,089.95 14,089.95 71,993.55

第十三年 14,089.95 14,089.95 71,805.93

第十四年 14,089.95 14,089.95 73,173.20

第十五年 14,089.95 14,089.95 72,966.34

第十六年 14,089.95 14,089.95 74,391.63

第十七年 14,089.95 14,089.95 74,163.57

第十八年 14,089.95 14,089.95 75,648.73

第十九年 14,089.95 14,089.95 75,397.29

第二十年 347,900.00 14,089.95 361,989.95 76,944.13

合计 353,900.00 285,585.20 639,485.20 1,219,789.21

本息覆盖倍数 1.91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000.00 3,786.20 9,786.20

第一年 14,089.95 14,089.95 0.00

第二年 14,089.95 14,089.95 0.00

第三年 14,089.95 14,089.9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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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 14,089.95 14,089.95 60,893.43

第五年 14,089.95 14,089.95 60,779.13

第六年 14,089.95 14,089.95 61,817.37

第七年 14,089.95 14,089.95 61,691.36

第八年 14,089.95 14,089.95 62,775.21

第九年 14,089.95 14,089.95 62,636.28

第十年 14,089.95 14,089.95 63,767.37

第十一年 14,089.95 14,089.95 63,614.21

第十二年 14,089.95 14,089.95 64,794.20

第十三年 14,089.95 14,089.95 64,625.33

第十四年 14,089.95 14,089.95 65,855.88

第十五年 14,089.95 14,089.95 65,669.71

第十六年 14,089.95 14,089.95 66,952.47

第十七年 14,089.95 14,089.95 66,747.21

第十八年 14,089.95 14,089.95 68,083.85

第十九年 14,089.95 14,089.95 67,857.56

第二十年 347,900.00 14,089.95 361,989.95 69,249.72

合计 353,900.00 285,585.20 639,485.20 1,097,810.29

本息覆盖倍数 1.72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6,000.00 3,786.20 9,786.20

第一年 14,089.95 14,089.95 0.00

第二年 14,089.95 14,089.95 0.00

第三年 14,089.95 14,089.95 0.00

第四年 14,089.95 14,089.95 54,127.49

第五年 14,089.95 14,089.95 54,025.90

第六年 14,089.95 14,089.95 54,948.77

第七年 14,089.95 14,089.95 54,836.76

第八年 14,089.95 14,089.95 55,800.18

第九年 14,089.95 14,089.95 55,676.69

第十年 14,089.95 14,089.95 56,682.11

第十一年 14,089.95 14,089.95 56,545.96

第十二年 14,089.95 14,089.95 57,594.84

第十三年 14,089.95 14,089.95 57,444.74

第十四年 14,089.95 14,089.95 58,538.56

第十五年 14,089.95 14,089.95 58,373.07

第十六年 14,089.95 14,089.95 59,5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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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年 14,089.95 14,089.95 59,330.86

第十八年 14,089.95 14,089.95 60,518.98

第十九年 14,089.95 14,089.95 60,317.83

第二十年 347,900.00 14,089.95 361,989.95 61,555.30

合计 353,900.00 285,585.20 639,485.20 975,831.37

本息覆盖倍数 1.53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72；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53。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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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陆丰市市政建设需求，推进陆丰市经济发展，完善陆丰市基础配套设

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均划入财政资

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身

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陆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显示，陆丰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陆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810072500618

住所 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行政新区

法定代表人 张东强

经费来源 财政经费

颁发日期 2025.01.09

赋码机关 中国陆丰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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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包括 26条市政道路总长 43.59km、11 处智慧停车

场及公共服务设施总面积约 8.2 万㎡、霞湖出入口至神冲

桥路段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含金碣路和沿线景观及建筑外

立面改造)和智慧城市相关内容，污水管网(管径

400-1400)63.01 公里、雨水管网(管径 300-1600)85.98 公

里、给水管网(管径 200-1200)61.68 公里，以及地下综合

管线(电力管线、燃气管线、弱电管线各 59.7 公里)和交通

设施、配套信息化工程等。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金额
347,9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3 年 1 月至 2027 年 12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8 年 1 月

项目获批情况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取得了陆丰市发展和改革

局文件《陆丰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

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陆发改

投审〔2022〕51 号），同意该项目实施。

2023 年 4 月 14 日，取得了陆丰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关于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复》（陆发改投审〔2023〕34

号），同意该项目修编。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42,412.72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6,000.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347,9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

安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293,901.82

2 工程建筑其他费用 38,235.19

3 预备费 16,606.84

4 土地使用费 93,668.87

总投资 442,4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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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停车费收入、广告牌

收入、充电桩收入、污水处理收入、供水收入、产业用地租金收入。

（1）停车费收入

1）经营性停车场

11 处大型停车场总计约 8.2 万 m²，可设置约 3000 个停车位，按照“半小时

内免费，半小时至 1小时 5元，往后每累计 1小时叠加 5元，当天封顶 50 元”

收费模式，结合一般停车需求，单次停车在 4-8 小时的发生率较高，过夜车辆较

少，但由于周转率提高后其经济效益要高于单车单天封顶收费现象，故本次峰值

收入保守按单车单天封顶收费、车位使用率 95%考虑，首年收入约 5201.25 万元。

该收费每两年递增一次，增长率为 5%。

2）道路停车泊位

本项目道路停车泊位仅限于停放普通小汽车，按国家相关规定，道路路边普

通小汽车停车泊位的尺寸应至少宽 2.2 米至 2.5 米，项目共建设 24 条市政道路

总长 56.2km，其中符合且设有道路停车泊位的有：上海支线 4.3km、龙湖支线

1km、漯河东四路 3.8km、永泰路 2.1km、沿海公路 3.6km 共 5 条道路总长 14.8km。

按标准车位长度 5m 考虑，扣除路口等无法设置道路泊位因素，本案平均每个停

车泊位长度按 10m 计算，则前述 5条道路可设泊位数：14.8km*两侧/10m=2960

个。

根据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完善汕尾市区机动车停放服务差异化收费标

准有关问题的通知》(汕发改价格〔2021〕499 号)政府指导价，并参考《汕尾市

城区政和路等六条路段道路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相关事项公示》，采用“停车

15 分钟以内免费，超过 15 分钟后 1小时内 3元，超过 1小时后每 30 分钟 2元，

超过 3小时后每 30 分钟 5元，单日单次最高限价为 30 元。即停车超过 1小时需

交费 5元，超过 2小时需交费 9元，超过 3小时需交费 16 元，超过 4小时需交

费 26 元，超过 5小时需交费 30 元，最高单日单次收取 30 元停车费。同经营性

停车场计算模式，单次停车在 4-8 小时的发生率较高，过夜车辆较少，但由于周

转率提高后其经济效益要高于单车单天封顶收费现象，故本次峰值收入保守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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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单天封顶收费、车位使用率 85%考虑，首年收入约 2755.02 万元。该收费每两

年递增一次，增长率为 5%。

（2）广告牌收入

1）公交站广告牌(灯箱)

本项目共设置有公交站台 174 处，单个站台设有经营性广告牌位 4处(含背

面)，其余预留为公益性宣传牌位，则本项目公交站台经营性广告牌位有 696 处，

按 1.2 万元/年·广告位计算，该项广告牌首年收入 835.2 万元，该收费每两年

递增一次，增长率为 5%。

2）道路大型广告位

56.2 公里道路按每公里设有 1处大型广告位考虑，本项目按设 112 处大型

广告位(道路两侧)、10 万元/年·广告位计算，该项广告牌首年收入 1120 万元，

该收费每两年递增一次，增长率为 5%。

3）大型营业性停车场

11 处大型停车场每处按 10 个广告牌位考虑(含出入闸口栏杆广告牌)，共有

110 个广告牌位，按 5万元/年·广告位计算，该项广告牌首年收入 550 万元，

该收费每两年递增一次，增长率为 5%。

4）智慧路灯电子显示屏

本项目智慧路灯电子显示屏可以发布便捷信息(播报气象、环境等城市综合

信息)和广告运营，一旦出现紧急事故，可用于发布紧急信息；运用智能化的手

段管理广告，正常情况下便捷信息和商业广告交替演示播放，通过控制不同时间

段的广告内容，不同区域投放不同广告，增加广告效应。本项目共建设 24 条市

政道路，配置有 3268 套智慧路灯(数量详见各单位工程投资估算表中工程量)，

每套路灯均有电子显示屏2块，则智慧路灯系统共有电子广告屏 6536个，按 1.98

万元/年·广告位计算，该项广告牌首年收入 12941.28 万元，该收费每两年递增

一次，增长率为 5%。

（3）充电桩收入

本项目建设智能停车场及新能源充电桩，项目经营性停车场共 11 处设停车

位 3000 个(道路泊位不计)，其中配套充电桩(60kW—240kW 直流快充机)1000 个，

日充电量为 80 千瓦时。充电服务企业向用户收取电费及服务费，其中电费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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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的电价政策执行、充电服务费按相关参考标准执行，根据陆丰市实际情

况，充电服务费按 0.8 元/千瓦时计算，年收入 2336 万元，每两年收费递增 5%。

（4）污水处理收入

根据陆丰市螺河东岸(东海经济开发区)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规划区在规

划年限末最高日用水量，为 6.20 万 m³/d，日变化系数 Kd 取 1.3，日平均用水量

为4.77万m³/d。规划区的污水量根据用水量计算。生活污水量总变化系数为1.3，

污水排放系数取 0.8，地下水入渗率取 10%，预测本规划区总污水量约为 4.20

万 m³/d。以居民污水量 70%、非居民污水量 30%计算，汇入污水处理厂的居民污

水 2.94 万 m³/d、非居民污水 1.26 万 m³/d。

国家发改委早在 2015 年就出台通知，要求“设市城市污水处理费标准原则

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 0.95 元，非居民不低于 1.4 元”，本案以该最低标

准作为计价依据，并扣除 40%作为污水处理厂经营成本分摊部分，则年污水处理

收入：(2.94×365×0.95+1.26×365×1.4)×0.6=997.98 万元，暂不考虑收费

增长因素。

（5）供水收入

根据陆丰市螺河东岸(东海经济开发区)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本规划区在规

划年限末最高日用水量，为 6.20 万 m³/d，日变化系数 Kd 取 1.3，日平均用水量

为 4.77 万 m³/d。

陆丰市自来水具体分类计量水价为：

居民生活用水第一级用水 25 吨以下部分 1.68 元/吨，第二级用水量 26-30

吨部分 2.52 元/吨，第三级用水量 31 吨以上部分 3.36 元/吨。第一级用水量按

每户 4人以下(含 4人)确定，每增加一人各级用水量相应增加 6吨。

工业用水 1.90 元/吨。

行政事业用水 2.15 元/吨。

经营服务性用水 3.20 元/吨。

特种行业用水 4.20 元/吨。

高层住宅小区居民生活二次供水价格执行居民用水价格，二次供水加压费

用计入物业管理成本。市供水总公司趸售住宅小区生活用水趸售价为 1.70 元/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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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为便于计算，采用统一价 1.68 元/吨(就低不就高)的收费标准，扣除供

水成本和财政补贴，供水行业一般维持有 10%的利润空间，故本次螺河东岸(东

海经济开发区)片区供水收入：4.77×365×(1.68×10%)=292.5 万元/年，不考

虑收费增长因素。

（6）产业用地租金收入

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范围内可供出租的规划产业用地共 24 区块总面积合计

约 359.75 万㎡，租金 10 元/平方米/月，则本案产业用地 1年租金收入为 359.75

×10×12=43170 万元。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停车费收入 广告牌收入 充电桩收入
污水处理

收入
供水收入

产业用地租

金收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7,956.27 15,446.48 2,336.00 997.98 292.50 43,170.00 70,199.23

第五年 7,956.27 15,446.48 2,336.00 997.98 292.50 43,170.00 70,199.23

第六年 8,354.08 16,218.80 2,452.80 997.98 292.50 43,170.00 71,486.17

第七年 8,354.08 16,218.80 2,452.80 997.98 292.50 43,170.00 71,486.17

第八年 8,771.79 17,029.74 2,575.44 997.98 292.50 43,170.00 72,837.45

第九年 8,771.79 17,029.74 2,575.44 997.98 292.50 43,170.00 72,837.45

第十年 9,210.38 17,881.23 2,704.21 997.98 292.50 43,170.00 74,256.30

第十一年 9,210.38 17,881.23 2,704.21 997.98 292.50 43,170.00 74,256.30

第十二年 9,670.90 18,775.29 2,839.42 997.98 292.50 43,170.00 75,746.09

第十三年 9,670.90 18,775.29 2,839.42 997.98 292.50 43,170.00 75,746.09

第十四年 10,154.44 19,714.06 2,981.39 997.98 292.50 43,170.00 77,310.37

第十五年 10,154.44 19,714.06 2,981.39 997.98 292.50 43,170.00 77,310.37

第十六年 10,662.16 20,699.76 3,130.46 997.98 292.50 43,170.00 78,952.87

第十七年 10,662.16 20,699.76 3,130.46 997.98 292.50 43,170.00 78,952.87

第十八年 11,195.27 21,734.75 3,286.99 997.98 292.50 43,170.00 80,677.49

第十九年 11,195.27 21,734.75 3,286.99 997.98 292.50 43,170.00 80,677.49

第二十年 11,755.03 22,821.49 3,451.34 997.98 292.50 43,170.00 82,488.34

合计 163,705.61 317,821.72 48,064.77 16,965.71 4,972.44 733,890.00 1,285,420.26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人工成本、管理成本、

维护费成本、商业设施业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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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成本

11 处智慧停车场工作人员按 2班倒考虑，出入口需同时各安排一名，即需 4

名人员/处停车场，按月薪 4000 元/人考虑，运营首年该项人工成本为：4*11 处

*4000*12=211.2 万元，薪酬涨幅每年按 5%考虑。

（2）管理成本

11 处智慧停车场管理人员每处设 2名，年薪按 12.5 万元/人考虑，运营首

年该项管理成本为：2*11 处*12.5 万=275 万元，薪酬涨幅每年按 5%考虑。

（3）维护费成本

本项目建安费用合计 351733.07 万元，按 20 年进行摊销，首年维护费用按

摊销费的 10%考虑，鉴于运营期越长，维护成本越高，维护费用涨幅按每年 5%

考虑。首年维护费用为 351733.07/20*10%=1758.67 万元。

（4）商业设施业务成本

商业设施业务成本主要指停车场、路边等广告设施在招商宣传和业务洽谈阶

段所发生的成本费用，11 处智慧停车场按首年 5万元的成本支出考虑，含大型

广告牌、智慧照明灯杆广告设施和公交站亭广告牌的 24 条市政道路均按首年 10

万元的成本支出考虑，涨幅按每年 5%考虑，则该项首年业务成本为

11*5+24*10=295 万元。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人工成本 管理成本 维护费成本
商业设施业

务成本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211.20 275.00 1,758.67 295.00 2,539.87

第五年 221.76 288.75 1,846.60 309.75 2,666.86

第六年 232.85 303.19 1,938.93 325.24 2,800.20

第七年 244.49 318.35 2,035.87 341.50 2,940.21

第八年 256.71 334.26 2,137.67 358.57 3,087.22

第九年 269.55 350.98 2,244.55 376.50 3,241.58

第十年 283.03 368.53 2,356.78 395.33 3,403.66

第十一年 297.18 386.95 2,474.62 415.09 3,573.85

第十二年 312.04 406.30 2,598.35 435.85 3,7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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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年 327.64 426.62 2,728.27 457.64 3,940.16

第十四年 344.02 447.95 2,864.68 480.52 4,137.17

第十五年 361.22 470.34 3,007.91 504.55 4,344.03

第十六年 379.28 493.86 3,158.31 529.78 4,561.23

第十七年 398.25 518.55 3,316.23 556.27 4,789.29

第十八年 418.16 544.48 3,482.04 584.08 5,028.76

第十九年 439.07 571.71 3,656.14 613.28 5,280.20

第二十年 461.02 600.29 3,838.95 643.95 5,544.21

合计 5,457.49 7,106.10 45,444.56 7,622.91 65,631.05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

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1,219,789.21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

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219,789.21 1,097,810.29 975,831.37

合计 1,219,789.21 1,097,810.29 975,831.37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14,089.95 -14,089.95 -14,089.95

第二年 0.00 14,089.95 -14,089.95 -28,179.90

第三年 0.00 14,089.95 -14,089.95 -42,269.85

第四年 70,199.23 16,629.82 53,569.41 11,299.56

第五年 70,199.23 16,756.81 53,442.42 64,741.98

第六年 71,486.17 16,890.15 54,596.02 119,338.00

第七年 71,486.17 17,030.16 54,456.01 173,794.01

第八年 72,837.45 17,177.17 55,660.28 229,454.28

第九年 72,837.45 17,331.53 55,505.92 284,960.20

第十年 74,256.30 17,493.61 56,762.69 341,722.89

第十一年 74,256.30 17,663.80 56,592.50 398,315.39

第十二年 75,746.09 17,842.49 57,903.60 456,219.00

第十三年 75,746.09 18,030.11 57,715.98 513,934.97

第十四年 77,310.37 18,227.12 59,083.25 573,0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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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年 77,310.37 18,433.98 58,876.39 631,894.61

第十六年 78,952.87 18,651.18 60,301.68 692,196.29

第十七年 78,952.87 18,879.24 60,073.62 752,269.92

第十八年 80,677.49 19,118.71 61,558.78 813,828.69

第十九年 80,677.49 19,370.15 61,307.34 875,136.03

第二十年 82,488.34 377,320.36 -294,832.02 580,304.01

合计 1,285,420.26 705,116.25 580,304.01 580,304.01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营运收益预测

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陆丰产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陆丰产

业转移工业园（省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

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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